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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项项托托底底制制让让救救助助更更““有有底底气气””
威海建立和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本报 1月 4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毕巍 林伟
强 ) 近日，威海市出台《关于
建立和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的实施意见》，将最低生活保
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
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
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8项
托底制度，统一到一部规章制
度之中，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
框架。

为建立和完善新型社会救
助体系，威海市将建立社会救
助统筹协调机制，建立社会救
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
各区市、镇(街道)设立综合性
的社会救助服务窗口，统一受
理社会救助申请，并健全社会
救助信息共享机制、社会救助
政策公开机制，建立社会力量
参与机制。

新出台的《意见》进一步明
确社会救助内容和范围，从以

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
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
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
时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其他
救助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尤
其对临时救助进行了全面规
范，进一步强化了“救急”功能，
实现从“年底集中救助”到“日
常即时救助”的根本转变。

将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贫
困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全部
纳入低保保障范围，进一步扩
大保障范围。

允许符合条件的成年未婚
重度残疾人，以个人名义单独
申请低保。

将医疗救助比例提高到
70%，同时，将低保边缘家庭中
的重度残疾人(一级和二级智
力、肢体、精神、视力残疾)也纳
入医疗救助范围，充分发挥社
会救助的托底功能，更好地保
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2014年，部分大病患者代表领取救助金(资料片)。

到2019年，城乡低保标准

缩小到1 . 5：1以内

今后，威海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逐步缩
小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
到2019年，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之比缩小到 1 . 5：1以
内。

户籍所在地为城镇且实际居
住满3年、无承包土地、不参加农
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家庭，可
以申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在居
住地稳定就业的外来转移人口家
庭，有固定住所且家庭成员均在
居住地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3年
的，可以在居住地申请最低生活
保障。

符合条件成年未婚重度

残疾者可单独申请低保

无劳动能力、无固定收入、依
靠近亲属生活且符合低收入家庭
认定条件的成年未婚重度残疾
人，脱离家庭在宗教场所居住满
3年的生活困难宗教教职人员，
可以以个人名义单独提出申请。

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重
度残疾人(一级、二级残疾)、一户
多残、老残一体等对象，每人每月
按照已核定最低生活保障金数额

的10%增发救助金，与最低生活
保障金一同发放。

对实行计划生育且已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独生子女
家庭、独生子女死亡且未再生育
(收养)子女家庭、双女家庭的成
员，每人每月按照当年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的15%、35%、15%增发
救助金，与最低生活保障金一同
发放。

特困供养人员私有财产等

权利受法律保护

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院(中
心)、儿童福利院和敬老院等供养
机构，要对无劳动能力和独立生
活条件、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
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
抚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能力的
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其
他特殊困难人员进行供养。

特困供养人员的私有财产
和土地承包经营等权利受法律
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
其以放弃以上权利作为享受特
困人员供养的条件。政府举办的
残疾人康复治疗中心应为符合
条件的特困供养人员免费提供
康复治疗。

灾害发生后

12小时内保障措施要到位

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区市
要及时开展紧急疏散、转移、安
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对基本生活
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
12小时内各项保障措施要及时
到位，确保受灾人员有饭吃、有
衣穿、有临时安全住处、有干净
水喝、有医疗服务。

灾情稳定后，对无房可住、
无生活来源、无自救能力的受灾
人员进行调查统计、建立台账，
给予一定时期的过渡生活救助，
保障其基本生活。自然灾害危险
消除后，要统筹做好因灾损毁居
民住房的修缮和重建工作，对恢
复重建确有困难的家庭给予重
点帮扶。

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度

残疾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对纳入我市城乡医疗救助
体系的医疗救助对象住院治疗
的，医疗救助比例不低于政策规
定范围内个人自负费用的70%。
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家庭
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 120%以内的家庭)中的重度
残疾人(一级残疾和智力、肢体、
精神、视力二级残疾)纳入医疗
救助范围。

市和各区市要建立疾病应
急救助制度，设立疾病应急救助
基金，由卫生计生、财政部门牵
头，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审计等部门各司其职，共同
做好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
身份明确但无力支付相应费用
的急危重伤病患者救助工作。

从幼儿园到大学

教育救助全覆盖

在学前教育阶段，对经教
育行政部门同意设立的普惠性
幼 儿 园 在 园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儿
童，发放政府助学金；在义务教
育阶段，对农村学生和城市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免费提供
教科书，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
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在高中教
育(含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对符
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国家助学
金；在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对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减 免 相 关 费
用，发放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或者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安
排勤工助学等。

经济困难家庭

可给予住房救助

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
难的经济困难家庭，通过配租公
共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
贴、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给予
住房救助。城镇家庭申请住房救
助的，经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

者直接向所在区市房产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由房产管理部门审
核家庭住房状况，再由民政部门
审核家庭收入和其他财产状况，
按照规定进行公示后，符合条件
的由各区市给予保障。

无正当理由连续3次

拒接受相适应工作者

减发或者停发其低保金

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法
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并处
于失业状态的成员，通过提供免
费公共就业服务、促进企业单位
吸纳就业、鼓励灵活就业和自谋
职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办法，
给予就业救助。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做
好需救助家庭信息统计工作，区
市民政部门审核后，转交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给予就业救助，
确保该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对
无正当理由连续3次拒绝接受与
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相适应
的工作的，民政部门应当决定减
发或者停发其本人最低生活保
障金。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每年要定期举办就业洽谈会。
吸纳就业救助对象的用人单位，
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
贴、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等
就业扶持政策。

强化“救急”功能

“日常即时救助”更贴心

各区市要科学制定临时救
助范围、条件、内容和标准，对临
时救助对象给予一次性救助或
者短期救助。对因人员伤亡或财
产损失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
严重困难的家庭，依据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程度，给予一次性
救助。对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但
在6个月内可恢复到正常生活条
件的临时困难家庭，依据当年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短期救助，
救助时限一般为3个月，最长不
超过6个月。

经一次性救助后，其家庭可
支配收入减去医疗、教育等生活
必须支出费用的剩余部分的人
均数额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财产标准的“支出
型”贫困家庭，由区市民政部门
核实批准，根据实际情况，可给
予短期救助或者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范围。

公公告告
山海郡幸福

里于 2014年 12月
3 1日达到毛坯交

房标准，请前期购

买的客户与售楼

处联系，安排相关

交房事宜。

特此公告
2014年1月4日

幸福里项目部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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